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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信用缺失的风险管控不严

在企业的信用风险方面，商业银行通过形式审查通常难以发现企业虚假披露、隐瞒
信息或与政府串通合谋等企业作假的问题，需要专业人员秉持审慎原则对企业进行
更进一步的尽职调查并依据绿色信贷审查标准对企业进行严格评估才能有效控制因
企业信用缺失而形成的风险，但是商业银行缺乏严格执行绿色信贷审查标准和进行
尽职调查的驱动力，贷前审查流于形式。

实践中，商业银行对企业信用缺失风险的管控主要体现在绿色信贷的贷后管理层面
，如明确限制借款人所贷资金的用途，同时，若借款人存在“出现重大风险隐患”
、“耗能、污染问题突出且整改不力”等情形，即使企业仍有还款能力，商业银行
亦可以对借款人中止直至终止信贷资金拨付。但是，在企业信用风险的事前预防方
面，商业银行却没能在合同条款的设置中落实到位。

依据相关规定，商业银行应当在贷前审查环节加大借款人在环境方面的义务范围，
例如在绿色信贷合同中增加“按时提交环境和社会风险报告”和“接受银行监督的
承诺条款”等对借款人进行约束的条款；根据环境评级不同对借款人设置不同的“
加强环境风险管理的保证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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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信贷指引》第十七条要求商业银行在贷前审查时应严格依照审批流程对客户
进行筛选，不得对环境表现不合规的客户进行授信。

从上述法条及相关政策的内容可知，商业银行绿色信贷的准入标准明确规定了不予
授信的客户范围，但对于不予授信客户的评价标准则仅停留在形式审查，未见对企
业的具体环保指标进行实质性审查的细化要求。

在我国商业银行绿色信贷的专责机构或人员设置方面，《绿色信贷指引》在组织管
理部分仅对董事会或理事会、高级管理层、高管负责人及牵头管理部门的工作内容
提出要求，但并未强制规定银行内部设置绿色信贷专责机构，甚至连专责机构应如
何设置及制度如何制定等相关指导方针的建议性规定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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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由于目前并没有针对商业银行及其主要责任人违法对借款人的环境风险作假
评估的法律责任条款，因而其成为绿色信贷发展过程中又一个不容忽视的风险成因
。

目前对于商业银行向环保未达标企业违规发放贷款的行为，只是对该银行或主要责
任人员作出罚款，处罚的金额与向环保未达标企业违规发放贷款的利息相比不足以
相提并论。

由于缺乏贷后环境侵权追责制度，即使企业挪用贷款再进行污染环境的行为，商业
银行也可主张因为在《绿色信贷补充协议》中界定了责任而毫发无损，难以对商业
银行起到震慑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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